
1 
 

股票代號:6930 

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05月 29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97號 5樓(會議室) 

 

一、承認事項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2年度之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廖婉怡、李麗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

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符合在案。 

2.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議事手冊。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2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2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謹提請 承認。 

2.本年度待彌補虧損為(308,826,449)元，以資本公積

138,328,938元彌補虧損，經彌補後期末待彌補虧損為

(170,497,5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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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待彌補虧損 0  

  
加：本期稅後淨損 (308,826,449)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0   

本期待彌補虧損合計 (308,826,449)  

   以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0   

   以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0   

   以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138,328,938   

期末待彌補虧損 (170,497,511)   

      

 
  

負責人：謝明凱 經理人：謝銘勲 會計主管：邵彥誠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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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事項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配合主管機關法令修訂及公司實際需求，修訂本公司『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2.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未來發展

之資金需求，以利公司長期經營與發展，擬以私募方式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發行總額不超過 2,000 萬股，並於股東

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

市場狀況且配合公司實際需求，就下述籌資方式和原則辦理。 

2.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

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應說明事項如下： 

(1)私募普通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A.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

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2 條之規定，未上市(櫃)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以定價日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顯示之每股淨值為參考價格。 

B.實際發行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討論成數之範圍內授權

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私募價

格之定價乃依主管機關公布之法令定之，同時考量證券

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公司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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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及普通股市價而定，應屬合理。 

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於不低於參

考價格八成之標準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

及市場狀況決定之。私募價格之定價乃依主管機關公布

之法令定之，同時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

年轉讓限制、公司經營績效、未來展望及普通股市價而

定，應屬合理。 

C.若日後受市場因素影響，致訂定之認股價格低於股票面

額時，因已依據法令規範之定價依據辦理且已反映市場

價格狀況，應屬合理，如造成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

產生影響，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以減資、盈

餘、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或其他法定方式處理。 

(2)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及相關函令所規定之應募人資格為限，並擬視市場

狀況及本公司需求及依相關規定辦理。 

A.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須對本公司營運相當瞭解

且有利於公司未來之營運者，或為本公司董事及關係人。 

B.必要性：為健全公司財務結構及強化償債能力，引進下

列應募人之資金可改善公司整體財務體質。 

C.預計效益：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可減少龐大之資金成本，

改善公司財務結構，降低營運風險。 

D.本次私募普通股可能應募之關係人或內部人名單如下： 

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本公司之關係 

廣運機械工程(股)公司 為本公司關係人 關係人 

太極能源科技(股)公司 為本公司法人董事 內部人 

鴻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為本公司法人董事 內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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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人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法人應募人 主要股東 持股比率% 與本公司之關係 

廣運機械工程(股)公司 

唯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籌備處 
8.03 代表人為內部人 

謝清福 5.72 內部人 

兆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籌備處 
5.22 無 

林月珍 4.10 內部人 

匯豐銀行託管摩根士丹

利國際有限公司專戶 
2.97 無 

白周煌 2.52 無 

順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86 
董事長為公司內部

人 

大通託管ＪＰ摩根證券

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0.97 無 

黃淑惠 0.93 無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

賓州公務員退休系統投

資專戶 

0.91 無 

 

2.法人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法人應募人 主要股東 持股比率% 與本公司之關係 

太極能源科技(股)公司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27.17 關係人 

帥雲輝 0.80 無 

林俊明 0.74 無 

施妙學 0.40 無 

吳素文 0.38 無 

廖榮鎮 0.35 無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

摩根士丹利國際有限公

司投資專戶 

0.34 無 

施心廣 0.30 無 

白周煌 0.29 無 

蔡宸瑋 0.2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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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法人應募人 主要股東 持股比率% 與本公司之關係 

鴻元國際投資 

(股)公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內部人 

註：資料來源為上述公司 111 年年報資訊 

 

E.本次應募對象為策略性投資人 

1.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應募人之選擇為

可協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資源，提供

經營管理技術、加強財務成本管理及協助業務開發

及拓展已提升公司競爭優勢。 

2.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必要性： 

為推升本公司營運成長，擴大公司營運規模，

引進對本公司未來產品與市場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性

投資人，對公司長期發展有其必要性。 

3.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預計效益： 

預計可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績效，對股東

權益有正面助益。 

F.除上述可能應募人外，目前尚無已洽定之其他應募人。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A.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本公司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為掌握募集資本

之時效性及可行性等因素，以便於最短期限內取得所

需之資金，故擬透過私募方式辦理增資，以提高公司

籌資效率。 

B.得私募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於普通股 2,000 萬股(含)之額度內，每股面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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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討論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

理。 

私募之資金用途：募得資金皆用於償還銀行借

款、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預計達成效益：皆為有效降低資金成本、強化公

司競爭力並提升營運效能。 

3.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

同；並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

之轉讓對象外，其餘受限不得轉讓，並於交付日滿三年後，

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補辦

公開發行程序及交易。 

4.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私募普

通股之實際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

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經

主管機關修正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變化而有所修正

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及辦

理，未來如遇法令變更、經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因應市場客

觀環境而需訂定或修正時，亦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之。 

5.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三、臨時動議 

四、散會 

 


